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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绵城市建设中道路工程规划设计变革探索
刘俊鹏

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管理有限公司

[摘　要]道路建设作为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板块，具有重要地位及意义。道路工程规划设计对海绵城市的建设发展起

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当前，要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与道路工程规划建设相结合，共同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

献。

[关键词]海绵城市建设；道路工程规划；变革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11.1404

我国大力发展海绵城市建设，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，

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中道路工程规划建设的变革探索也随之而

来。因此，对海绵城市的规划方案、合理布局及相关分析研

究存在不同意见。而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道路规划内容广泛，

我国道路建设规范要求发生了新的历史变革。基于此，本文

探讨了海绵城市建设中道路工程规划设计变革。

一、海绵城市建设意义

海绵城市概念最早提出是因城市建设概念与海绵非常

相似。从字面意义上讲，海绵城市具有与海绵相同的吸水性

和弹性，能自由伸缩，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对生态环境做出灵

活贡献。此外，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，海绵城市对加快我国

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。通过城市建设规划，能发挥

在建绿地、植被和道路系统的储存水能力，将雨水转化为生

态资源，用于地下水的清洁和自然净化等。无论从哪个角度

来看，海绵城市建设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在海绵城市建设中，道路工程规划建设作为一种地下存水系

统，将对雨水进行引流缓释，在雨水覆盖项目范围内，雨水

分散排放治理，并控制其引流量。

二、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技术变革

1、道路平面。海绵城市的建设对道路平面布局影响主要

来自有组织地路面超标雨水径流向受纳体排放要求，规划设

计中应注意：

①保持纵坡较大道路线的平顺，尽量避免T型交叉口和错

位交叉口，以减少路面向下游雨水径流过多汇集时对交通服

务及公共安全的不利影响。

②尽量避免在邻水域用地规划快速路、交通主干道、

重要交通节点，因排水防涝受纳体水域用地，通常位于流域

谷底，当雨水径流在道路上汇集并沿偏沟向下游流动时，水

流表面宽度会随汇集雨水的增加而继续扩大，直到排入受纳

体。因此，在相同强降雨条件下，靠近水域用地附近路面超

标雨水径流深度比子流域中上游一些区域更深，这对强降雨

下交通服务等的优先保障非常不利。

③执行路面雨水径流超标排水口设置的具体要求。靠近

排水防涝受纳体处，应根据给排水专业的过量雨水径流排放

系统设计，协调落实地表排水出口在道路工程中的具体设计

要求，包括局部调整路缘石、人行道和绿化带标高等，形成

路面超标雨水径流就近排入受纳体的排水出口，并在强降雨

时将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及时排入受纳体，避免积

成灾、导致交通中断。

对跨越河流沟渠桥头，应注意根据排水需要调整路缘

石、人行道、绿化带等竖向细部设计，不要在路面上形成连

续渡槽，以免超标雨水径流无法就近自地面排入受纳体，反

而跨过河流沟渠继续向下游汇集，增加内涝风险。我国许多

城市的“看海”位置位于邻近水域用地道路上，这通常是因

缺乏地面排水出口，雨水径流完全依赖于管道向受纳体排

放。

2、道路竖向。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竖向规划和设计影响

来自对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有组织向受纳体排放要求，规划设

计中应注意：

①系统控制路面坡向。为实现路面超标准径流的输送

功能，在竖向规划中要系统控制道路坡向，使路面水流通过

重力自流向规划的河湖坑塘等排水防涝受纳体汇集。这就要

求，除毗邻排水防涝受纳体道路外，道路其他路段及交叉口

不得形成低洼点，以防止易积水内涝区。

这一要求对地形特别平坦城市或城区易被忽略，由于

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规定“道路最小纵坡不得小于

0.3%；当纵坡在特殊困难情况下小于0.3%时，应设置锯齿形

边沟或其他排水设施”。为满足规范要求，降低工程造价，

设计人员常采用频繁变坡方法进行道路纵断面设计，在许多

路段形成局部低洼点，破坏了自然超标雨水径流地面排水系

统，人为造成部分路段积水，甚至内涝灾害的高易发性。

为改变这一现象，综合考虑道路、城市开发建设成本等

因素，可对地形平坦城区，在严格控制道路坡向前提下，不

限制道路最小纵坡，并采取适当增加横坡、采用直线、抛物

线路拱等措施，便于排水，使路面超标径流在各路段下游更

均匀向下游汇集，减少其对交通、安全的不利影响。

②交叉口竖向设计应考虑上游路面超标雨水径流向下游

输送需求。

在建设海绵城市前，相关技术法规从未对城市道路应对

超标雨水径流提出过要求，因此，在交叉口的竖向设计中，

从未考虑从上游到下游汇集过量径流的需求。因此，对于城

市中连接路拱顺接斜坡交叉口，坡向交叉口两段间的区域通

常会形成局部低洼区，超标雨水径流只有蓄积到漫过路拱后

才能下游向下游汇集，易造成交叉口局部积水过深，影响交

通乃至行人安全。

海绵城市的建设提出了道路也可作为超标雨水径流的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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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通道要求。为实施这一新要求，需转变主要考虑交通安全

和顺畅的交叉口竖向设计方法，在满足交通安全前提下，兼

顾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要求。具体设计时，根据相交道路的不

同等级，有两种处理方法：

a.低等级道路与高等级道路相交。超标雨水径流汇集路

径应尽量设置在与高等级道路平行方向，避免在主要交通方

向行车不顺畅，减少超标雨水径流对行车的影响。在这种情

况下，交叉口的竖向设计处理方法可保持不变：低等级道路

中心线标高与高等级道路行车道外缘顺接，横坡逐渐与高等

级道路纵坡一致。

b.同一等级的两条道路相交。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路径应

根据受纳体位置、水流方向等因素，按分散就近排放原则综

合确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若规划设置有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路

径，则交叉口竖向处理调整为路拱标高和车行道外缘标高顺

接；垂直于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路径道路，中心线标高与交叉

道路车行道外缘顺接，横坡逐渐与交叉道路纵坡一致；其他

方向交叉口竖向处理方法仍保持路拱标高顺接。

3、道路横断面。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影

响来自对场地雨水源控制要求，规划设计中应注意：

①确保道路绿地率控制要求。一定比例的附属绿地是实

现建设场地内雨水自然积存、渗透、净化的必要条件。若附

属绿地比例不足，必须增加工程化设施以满足雨水源控制要

求，经济和生态效益差。因此，在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中，

应按《城市道路绿化规划设计规范》规定，保证道路绿地

率，即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低于40%，宽度大于50m的道路绿

地率不低于30%，40～50m宽道路绿地率不低于25%，40m以下

道路绿地率不低于20%。

②合理布局道路绿地。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除具有

传统景观、降尘、降噪等功能外，部分道路绿地还应进行适

当的下沉式建设，以起到储存、净化、消纳一定量路面径流

作用，这就要求道路绿地应与横坡结合布局，绿地应尽可能

布置在横截面较低处，以保证路面雨水径流通过重力自流引

入绿地下沉区。

为便于绿地下沉建设，保证一定的渗透面宽度，用于控

制道路雨水绿化带宽度不应小于2.0m，绿地下沉空间具体要

求和雨水径流引入方式、净化措施、消纳途径等，由给排水

专业人员确定；下沉区植被的选择应由园林专业人员根据水

条件、径流雨水质量等综合确定，以确保形成具有雨水源控

制作用的功能性绿地。

③合理进行道路横断面竖向设计。优化道路和人行道

横坡坡度及坡向，合理组织路面与道路分车绿带、行道树绿

带、路侧绿带、沿线绿地竖向关系，以利于雨水径流通过重

力自流汇入绿地下沉区。

4、道路结构设计。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结构设计影响主

要来自对场地内雨水源控制要求，特别是在道路绿地率较低

时，为减少径流系数，给排水专业人员常考虑采用人行道甚

至路面透水结构，以减少雨水径流控制所需空间，形成具有

最佳经济、生态效益的建设方案。此外，在道路沿线进行雨

水蓄渗控制区域，应采取必要的侧向防渗等措施，以防止径

流雨水下渗破坏道路路面和路基强度及稳定性。

需注意的是，海绵城市对场地雨水径流控制要求应依靠

其自身及周边绿地，即尽量利用非硬化空间承担硬化下垫面

雨水径流控制任务，实现共同达标，不要将其误解为硬化地

面的透水性建设。道路设计是否采用透水路面结构，必须在

必要性基础上，通过经济技术可行性综合分析比较来确定。

三、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法规变革

1、管理规定。按海绵城市要求进行道路工程建设，是在

保证道路基本功能前提下，合理实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确

定的雨水综合管理新要求：控制场地一定量雨水，并将超出

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输送至排水防涝受纳体等。为在具

体工程中实现上述新功能，给排水专业人员必须结合传统雨

水管渠系统，规划设计新增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和超标雨

水径流排放系统。

因此，在海绵城市建设新要求下，需增加规划设计工

作主要集中在排水（雨水）专业上；道路专业人员需完成工

作保持不变，包括道路平面、竖向、横截面、交叉口和结构

设计等，改变的是这些工作的完成方式——在确定相关方案

时，要考虑海绵城市雨水管理建设要求。因此，具体技术工

作管理规定完善包括：

①完善《海绵城市专项规划》或《城市排水（雨水）

防涝综合规划》编制相关规定，明确在超标雨水径流排水系

统规划成果中，应增加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排水出口位置、设

计流量或断面尺寸，从而为道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提供量化指

导。

②完善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，在排水

工程篇章中明确各阶段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

排放系统的说明书及图纸内容，并在道路工程篇章中完善，

以促进排水、道路等专业在设计中的相互配合及紧密协调。

2、技术规范。完善相关技术规范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海绵

城市建设要求，为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提供指导，在保证道路

基本功能前提下，为一定量雨水源头控制和超标雨水径流的

有组织排除等创造条件，合理实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确定

的雨水综合管理目标。

根据对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技术变革的分析，需完善的技

术规范包括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》、《城乡建设用

地竖向规划规范》、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等，主要是

进一步完善道路平面布局、竖向、横断面、交叉口、结构设

计等相关规定或说明，明确说明如何兼顾雨水源控制、道路

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等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、指导技术方法和思

维模式的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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